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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地方主義（localism）係源起於十九世紀初的英、美等國，以地方為

範圍的小企業，為了避免受到跨區域或全國性企業兼併，或是大企業欲

爭取地方民眾認同，遂提出以地方利益為本位，或是重視地方特性與需

求的概念。然而隨時空環境轉變，今日各界對地方主義內涵認知則更關

注於地方政府與其他政府體系，包括中央（聯邦）、以及同級與下級政府

間的關係，英國新工黨執政時期為推動地方政府變革，甚至推出「新地

方主義」（new localism）概念，而將中央政府的影響力量納入地方政府

的運作中。本論文除探討地方主義概念內涵與轉變外，更以分層抽樣方

式，調查台灣基層鄉鎮市區公所人員意見，以了解在長期以「地方自

治」作為地方政府運作的法制原則下，其對地方主義相關概念的認知與

評價，進而希望能更具體的描述「地方自治」在基層人員心目中的圖

像。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基本上均肯定地方事務具有特殊性與重要性，

但是在實務運作上卻又相當重視上級或中央政府的影響與支持。顯示運

用地方主義概念來觀察不同時空環境制度時，除了應轉化概念本身與觀

察對象的關係外，也應納入區域與人員等變動因素的考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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